
360 FLY 租  賃  合  約  書  
 
承租人：                    （以下簡稱甲方）  

 
出租人：    克剛有限公司     （以下簡稱乙方）  

 
甲乙雙方同意簽訂租賃合約如下：  

 

1. 標的物：                                                   

數量：                                                      

配件：                                                     

 
2. 甲方願意按下列規定付費給乙方：  

Ø 租金總計為新台幣         元，押金         元，合約期滿時，乙方應將租賃押金無

息退還甲方。  

Ø 付款方式：現金  

Ø 本合約有效期間自民國        年        月          日起  

              至民國        年       月          日止。  

Ø 每次基本租金應預先交付，超過原先預定歸還時間，每延滯一小時以新台幣 100 元

計算，若超過二小時以上以全日計價，逾期滯納金由押金扣除。  

例:  3/23 14:00 取件  租賃三天即到 3/26 14:00 為止。  

Ø 甲方未取件前欲解約不租或延後，須於三天內提出，不必負擔任何賠償責任；若未

提前提出，則以原先租約日計算。  

Ø 若甲方於合約到期前提早歸還標的物，乙方退還剩餘租金一半予甲方。  

Ø 若甲方因故需要展延租期，需於合約規定返還期限前十二個小時通知乙方，合約展

期後的租金同原租金，展延租金從押金扣除，乙方擁有合約展延最後決定權。  

3. 甲方可用押金、或押金及證件方式租賃：  

甲方質押乙方認為無破損、髒汙之身分證正本予乙方，乙方會將押金、證件、合約書放

入保密信封，甲方質押之證件，應於合約終止並確認標的物驗收無毀損且付清款項，由

乙方歸還於甲方。乙方有義務於租約期間保管甲方質押之證件，且不得擅自使用甲方之

證件，亦不得直接或間接提供與第三人使用  

4. 為保持機器之良好狀態，乙方必須免費提供維修服務及一切所需零件、耗材(紙張除外)

之更換。  

5. 甲方不得將租用之機器或其品牌改變，亦不得將機器或消耗品出售、轉移、擔保、抵押

或做任何足以損害乙方權益之處分，如有任何第三者侵害此機器之所有權時，無論對機

器之管理查封或任何處置時，甲方應出面證明該機器係為乙方所有之財產，並立刻通知



乙方。  

6. 租賃期間，若發現標的物功能異常，甲方應於第一時間通知乙方。  

7. 甲方應負保管租用機器之義務，凡因甲方故意、疏忽或不可抗拒之災變而導致該機器任

何損害或損失時，由乙方或乙方委託之商家判斷確認。若因人為疏失造成標的物損毀或

異常，乙方視情況有權決定委託商家維修，由甲方負擔所有維修費用，乙方需出示為消

費用之發票或加蓋店章之維修單據，或要求甲方賠償同種類、品質、數量之物或是等值

現金。  

8. 甲方不履行合約或遭受法院查封、破產宣告、公司改組、信用喪失時，乙方得逕行終止

合約，並撤回所屬標的物，甲方不得異議。  

9. 乙方對於記憶卡等儲存裝置內的任何資料，無義務保管或備份責任，甲方需自行儲存，

若甲方因資料遺失、損毀或造成任何損失，於乙方無涉，亦無需賠償責任。  

10. 本合約屆滿時，甲方需將標的物及其供應之零件、耗材歸還乙方或續訂租賃合約。  

11. 本合約書一式兩份，甲乙雙方各執一份為憑。  

 

 
甲       方：   

身分證字號  : 

統一編號：  

聯絡電話：  

地  址：  

相關聯絡人：  

相關聯絡人電話：  

 

 
立合約書人：溫克剛  

乙   方  : 克剛有限公司  

代   表   人：溫克剛  

統一編號：54543950 

聯絡電話：(02) 2740-8080 

地  址：新竹市學府路 365-11 號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公司章用印處 

負責人章 

用印處 

公司章用印處 

負責人章 

用印處 


